邯房字〔2019〕4号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关于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令第165号）、《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政府令第166号）相关规定，现将我市丛台区、邯山区、复兴区管辖区域内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交存范围

住宅、住宅小区内的非住宅、住宅小区外与单幢住宅结构相连的非住宅、住宅小区外与住宅具有共有设施设备的非住宅需交存维修资金，住宅只属于一个业主所有且与其他物业不具有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除外。

二、交存标准

住宅与非住宅配备电梯的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20元交存，不配备电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交存；所有权非全体业主所有的地下室、专用车库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0元交存。
三、交存方式

交存人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开发建设单位自留房屋在办理房屋初始登记前，将维修资金存入维修资金专户。

未经交存人委托，开发建设单位不得代收维修资金。

四、交存程序和要求

(一)交房前，开发建设单位到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办理交存登记手续，取得《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核定单》，并通知交存人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核定单》到银行交纳维修资金。

(二)业主应交未交纳维修资金的，按以下方式处理：

1.未交房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给业主。

2.已交房或现房出售未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市房产交易管理中心不得办理合同备案手续。

3.已具备办理个人不动产证条件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提供相关办证要件，市、县级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予办理不动产登记。

五、执行时间

本通知自2019年2月1日起执行。维修资金已办理交存登记或开发建设单位已代收的按原交存标准及程序执行。
本通知由邯郸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六、其它

各县（市）、峰峰矿区、永年区、肥乡区、冀南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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